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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word-break:break-all."> 由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旅游局

制定的北京市新版旅游合同示范文本1日起正式启用。文本明

确规定，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将其擅自转团，应当按照旅

游费用总额的20%向旅游者支付违约金，旅游者还有权在出

发前解除合同。 北京市工商局有关人士表示，新版旅游合同

示范文本对过去容易引发歧义的“转团”、“脱团”、“实

际损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等重要名词做出了

统一解释。其中，“转团”是指由于低于成团人数，经旅游

者同意，组团社在出发前将其转至其他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旅

游团队的行为；组团社委托接待社提供具体旅游服务的行为

不属于转团。“意外事件”是指因旅游者和旅行社双方当事

人故意或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发生的，影响旅游行程的列

车和航班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延误或取消、恶劣天气变化、交

通堵塞、重大礼宾活动等事件。 旅游者到旅行社报团后能否

最终成行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般要看最后的报团人数是

否达到成团人数。对于未达到成团人数时应该如何处理善后

的问题，过去在旅游者和旅行社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最主要

的还是旅行社擅自将旅游者转团。鉴于能否成团的不可控性

，新版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明确规定，实际报团人数未达到成

团人数标准的，属于因客观原因导致的不成团，组团社不承

担责任。文本还提供了不成团后的四种处理方式供双方当事

人选择，包括改签出团、解除合同以及两种转团方式，旅游



者如果不同意旅行社所转的旅游团队，旅行社与旅游者之间

的合同直接解除，旅行社要退还旅游费用，而不得强行将旅

游者转团。 购物和自费也是容易在旅游者和旅行社之间产生

纠纷的环节。新版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明确规定，签订旅游合

同时，旅行社不得要求旅游者必须参加统一安排的购物活动

或自费项目，旅游者有权拒绝参加合同约定以外的购物活动

或自费项目；对于未经旅游者签字确认，旅行社擅自安排旅

游者参加合同约定以外购物或自费项目，旅行社要自行承担

自费项目的有关费用；若自安排旅游者参加合同约定以外的

购物活动，每次按照旅游费用总额的10%向旅游者支付违约

金；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参加自费项目，每次则按照旅

游费用总额的20%向旅游者支付违约金。 此外，北京市新版

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还对行前解约机票退款问题做出规定：组

团社代订的航空客票执行的是团体优惠价格，附有严格的限

制使用条件；组团社应当向旅游者提供航空公司出具的载有

客票限制使用条件的《行程单》等书面资料；客票限制使用

条件中明确规定不可退票的，行前解约后客票价格作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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